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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会会会        议议议议        须须须须        知知知知    

 

为确保各位股东和股东代表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保证股东大会的

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请遵守以下会议须知： 

一、出席会议人员请将手机调至振动或关机，听从大会工作人员

安排，共同维护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 

二、主持人与董事会秘书将视会议情况安排股东和股东代表发

言、提问，组织公司有关人员回答股东和股东代表提出的问题。 

三、大会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表决，股东和股东代表在大会表决时，

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有一票表决

权。 

四、请各位股东和股东代表对本次会议的所有议案予以逐项表

决，在议案下方的“同意”、“反对”和“弃权”中任选一项，选择

方式应以在所选项对应的空格中打“√”为准。对于股东或股东代表

投票不符合上述要求的，将视为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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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会会会        议议议议        议议议议        程程程程    

召开日期及时间: 2010 年 3 月 16 日上午 9 时 

召开方式: 现场召开 

召开地点: 中国北京北三环中路 57 号北京远望楼宾馆 

 

一、宣布会议开始 

二、介绍会议出列席情况 

三、宣读会议议程 

四、宣读会议须知 

五、宣读议案 

议案一：《关于北京广源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销售中冶大厦所

涉关联/连交易的议案》 

议案二：《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六、股东讨论审议议案 

七、通过计票人和监票人名单 

八、股东进行书面表决投票 

九、休会、统计表决结果 

十、宣布会议决议及表决结果 

十一、宣读法律意见书 

十二、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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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中中中冶冶冶冶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一 

    

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北京广源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广源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广源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广源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销售中冶大厦销售中冶大厦销售中冶大厦销售中冶大厦

所所所所涉关联涉关联涉关联涉关联////连交易的议案连交易的议案连交易的议案连交易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中国中冶”）

的控股子公司中冶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之下属全资项目公司北京广源

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源利公司”）拟通过签署《商

品房买卖合同》的方式，将其开发的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与

京顺路交接处路口北侧（朝阳区曙光西里 28 号）的“中冶大厦”销

售给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冶集团”）。 

由于中冶集团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广源利公司向中冶大厦

出售中冶大厦构成本公司与中冶集团之间的关联/连交易。有关本次

关联/连交易的情况如下： 

一一一一、、、、““““中冶大厦中冶大厦中冶大厦中冶大厦””””基本情况基本情况基本情况基本情况    

中冶大厦开工时间为 2006 年 11 月 1 日，竣工时间为 2009 年 9

月 15 日。该项目用地性质为办公、商业与地下车库，建筑面积

92,089.14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 9,414.05 平方米。截止 2009 年

12 月 9 日，中冶大厦未经审计的账面原值为人民币 140,842 万元。 

二二二二、、、、交易各方交易各方交易各方交易各方的的的的关联关联关联关联////连连连连关系关系关系关系    

本次交易的销售方广源利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中冶置业

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专业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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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的购买方中冶集团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已

发行股份的 64.18%。依据本公司上市地上市规则的规定，中冶集团

（及其附属企业）是本公司（及其附属企业）的关联/连人，本次交

易同时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证券上市规则》下的关联/连交易。 

三三三三、、、、交易价格的确定交易价格的确定交易价格的确定交易价格的确定    

根据具有中国境内证券从业资格的中资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

的资产评估报告，中冶大厦以 2009 年 12 月 9 日为估价时点的房地产

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235,025 万元。 

本次交易按照中冶大厦上述经评估的价值为基准，确定中冶大厦

的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235,025 万元。 

四四四四、、、、出售目的及出售目的及出售目的及出售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对本公司的影响对本公司的影响对本公司的影响    

中冶集团由于业务发展需要，需更换办公场所，经市场多方寻找，

认为中冶大厦在地理位置、总体设计、楼面布置等方面均能满足其办

公需要，决定向广源利公司购买中冶大厦。 

考虑到本公司目前业务发展较快，需要保持一定水平营运资金，

而作为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广源利公司将所开发的房地产存货――中

冶大厦出售，将会提高本公司现金储备，加速资产周转，节省财务费

用。同时，由于本次交易对象价值量较大，在同等条件下选择中冶集

团作为交易方，可以有效防范商业风险。 

本次交易以中冶大厦经评估的价值为基准，通过向中冶集团出售

中冶大厦可获得的利润总额约为人民币 65,220.49 万元，税后利润约

为人民币 48,915.37 万元。所获利润将作为一般营运资本，支持本公

司未来业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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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将向中冶集团租赁使用中冶大厦，从而

形成持续的关联/连交易。该等关联/连交易将纳入本公司在上市前与

中冶集团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的范畴，本公司与中冶集团未来签

署的具体租赁协议将根据《房屋租赁协议》的约定，依据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以及当地的公平的市场价值协商确定租赁房屋的租金。因此，

预计该等持续性关联/连交易不会对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

生较大影响。 

五五五五、、、、《《《《商品房买卖合同商品房买卖合同商品房买卖合同商品房买卖合同》》》》主要条款主要条款主要条款主要条款    

本次交易将通过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方式由中冶集团以现

金方式购买“中冶大厦”。 

《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条款如下： 

1、 计价方式及付款方式 

买受人整栋购买该商品房，以相关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中载

明的该商品房整体评估价值为基础，确定总价为人民币 235,025 万

元，折合单价为人民币 27,513 元/平方米。 

买受人在《商品房买卖合同》生效三日内向出卖人支付 50%购房

款，计人民币 117,512.5 万元；买受人在权属转移登记后向出卖人支

付 30%购房款，计人民币 70,507.5 万元；买受人在权属转移登记后

六个月向出卖人支付 20%购房款，计人民币 47,005 万元。 

2、 协议的生效 

本合同自下列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生效： 

（1） 买卖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 

（2） 出卖人所属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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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批准本次交易； 

（3） 买受人董事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并经上级有权机构批准； 

（4）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法律法规规

定的其他条件（如有）； 

（5） 出卖人已取得规划验收批准文件和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表，有资质的房产测绘机构完成的该商品房面积实测技术

报告书； 

（6） 中国中冶境内外股票上市地法律法规以及上市规则对批准

本次交易的其他适用要求。 

六六六六、、、、董事会审议情况及独立意见董事会审议情况及独立意见董事会审议情况及独立意见董事会审议情况及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连交易事项已经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有关本次关联/连交易的其他事项可参见本公司按照《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规则》要求已经发布的关联交易公告以及按照《香港联

合交易所证券上市规则》要求已经发布的关连交易公告及股东通函）。 

按照《香港联合交易所证券上市规则》的规定，本公司就本次关

联/连交易事项聘请了独立财务顾问，本公司 5 名独立董事组成独立

董事委员会并基于独立财务顾问的函件向独立股东提出了独立董事

委员会的独立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联昌国际证券（香港）有限公司认为：出售中冶大

厦符合中国中冶及股东之整体利益、《商品房买卖合同》之订立乃属

于中国中冶日常及一般业务过程以及《商品房买卖合同》条款为正常

商业条款、属公平合理并符合中国中冶及股东之整体利益。独立财务

顾问建议独立股东，亦建议独立董事委员会推荐独立股东，投票赞成

本议案，以批准《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其项下之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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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委员会的意见是：本次关联/连交易协议条款公平合理

及符合本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本次关联/连交易协议条款乃按正

常商业条款于本公司日常及一般业务过程中订立。独立董事委员会建

议独立股东投票赞成本议案以批准《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其项下拟进

行的交易。 

现将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议案项下的交易构成本公司和

中冶集团的关联/连交易，中冶集团作为关联/连股东需要回避表决。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附件：A、《商品房买卖合同》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三月十六日 



    

    

    

    

北京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北京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北京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北京市商品房买卖合同    

    

    

    

    

出卖人出卖人出卖人出卖人：：：：北京广源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广源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广源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广源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买受人买受人买受人买受人：：：：        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二二二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九年十二月九年十二月九年十二月九年十二月    

    



    

    

北京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北京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北京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北京市商品房买卖合同    

 

 

出卖人出卖人出卖人出卖人：：：：        北京广源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广源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广源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广源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北京市崇文区广渠门南水关甲 7 号 1 幢 3 层 301 室 

邮政编码：100061 

营业执照注册号：110109007817073 

企业资质证书号：CW-A-7201 

法定代表人：李美林     联系电话：67104898 

    

买受人买受人买受人买受人：：：：  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 28 号 

邮政编码：100028 

营业执照注册号：100000000000942 

法定代表人：王为民     联系电话：59869009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北

京市城市房地产转让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卖人和买受人

在平等、自愿、公平、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就商品房买卖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        项目建设依据项目建设依据项目建设依据项目建设依据    

出卖人以【出让】方式取得坐落（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坐落）于朝阳区曙光西

里甲 1 号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该地块【国有土地使用证号】为：京朝国用（2003

出）第 0089 号，土地使用权面积为:9414.05 平方米，买受人购买的商品房(以

下简称“该商品房”)所在土地用途为：办公、商业、地下车库，土地使用年限： 

办    公：自 2002 年 11 月 27 日至 2052 年 11 月 26 日止； 



    

商    业：自 2002 年 11 月 27 日至 2042 年 11 月 26 日止； 

地下车库：自 2002 年 11 月 27 日至 2052 年 11 月 26 日止。 

在上述地块上建设的商品房【地名核准名称】为：中冶大厦 ，该商品房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号为：地下部分：2006 规建字 0505 号；地上部分：2006 规建

字 0506 号。 

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        销售依据销售依据销售依据销售依据        

买受人购买的商品房现已通过规划验收并完成了竣工验收，取得竣工备案

表。权属初始登记正在办理中。 

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        商品房基本情况商品房基本情况商品房基本情况商品房基本情况    

经公安行政管理部门核准，该商品房地址为：曙光西里 28 号。该商品房为

第一条规定项目中的地上及地下全部商品房，包括全部可售商品房。 

该商品房所在楼栋的主体建筑结构为： 钢管混凝土框架——钢筋混凝土桶

体结构 ，建筑层数为：_40_层，其中地上_36_层，地下_4_层。 

出卖人委托实测该商品房面积的房产测绘机构是北京金房兴业测绘有限公

司。项目总建筑面积： 92089.14 平方米，其中人防面积： 6666.74 平方米；

可售建筑面积（不含人防）共 85422.4 平方米，其中，套内建筑面积 53902.13

平方米，共用部位与共用房屋分摊建筑面积 31520.27 平方米。具体为： 

用途为办公的商品房建筑面积共 63327.86 平方米，其中，套内建筑面积 

39739.24 平方米，共用部位与共用房屋分摊建筑面积_23588.62_平方米。 

用途为商业的商品房建筑面积共_1927.49_平方米，其中，套内建筑面积 

1100.24 平方米，共用部位与共用房屋分摊建筑面积_827.25_平方米。 

地下（用途为地下车库、自行车库、库房等）的商品房建筑面积共_20167.01_

平方米，其中，套内建筑面积_13062.65_平方米，共用部位与共用房屋分摊建筑

面积_7104.36 平方米。 

（注：分摊后的总建筑面积总和为 92089.10 平方米与楼栋总面积 92089.14 有

0.04 的差值，是因为分摊计算小数进位的原因引起的） 

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        抵押情况抵押情况抵押情况抵押情况    



    

该商品房的抵押情况为：该商品房设定有抵押。北京广源利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以该商品房作为抵押向交通银行（北京市分行）贷款 7 亿元人民币，交通银

行于 2009 年 9 月 28 日已放款。 

出卖人同意在办理权属转移至买受人的登记日前解除该商品房全部抵押。 

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        租赁情况租赁情况租赁情况租赁情况    

该商品房的租赁情况为：出卖人未将该商品房出租。 

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        计价方式及付款方式计价方式及付款方式计价方式及付款方式计价方式及付款方式    

    出卖人与买受人约定按照下列方式计算该商品房价款。 

买受人整栋购买该商品房，以评估机构出具的《房地产估价报告》中载明的

该商品房整体评估价值为基础，确定单价为【27，513】元/平方米，总价为（小

写）￥2，350，250，000 元，人民币（大写） 贰拾叁亿伍仟零贰拾伍万元整。 

买受人在《北京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生效三日内向出卖人支付 50%购房款，

（小写）￥1，175，125，000 元，人民币（大写）壹拾壹亿柒仟伍佰壹拾贰万

伍仟元整。 

买受人在解除商品房全部抵押后，于权属转移登记当日向出卖人支付 30%购

房款，（小写）￥705，075，000 元 ，人民币（大写）柒亿零伍佰零柒万伍仟元

整。 

买受人在权属转移登记后六个月向出卖人支付 20%购房款，（小写）￥ 470，

050，000 元 ，人民币（大写）肆亿柒仟零伍万元整。 

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        逾期付款责任逾期付款责任逾期付款责任逾期付款责任    

    买受人未按照约定的时间付款的，按照下列方式处理： 

逾期超过 60 日后，出卖人有权解除合同。 

出卖人解除合同的，买受人应当自解除合同通知送达之日起 30 日内按照累

计的逾期应付款的 2%向出卖人支付违约金，并由出卖人退还买受人全部已付款。 

买受人愿意继续履行合同的，经出卖人同意后，合同继续履行，自约定的应

付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至实际支付应付款之日止，买受人按日计算向出卖人支付



    

逾期应付款万分之贰的违约金，并于实际支付应付款之日起 30 日内向出卖人支

付违约金。 

  本条所称逾期应付款是指依照第六条约定的到期应付款与该期实际已付款

的差额；采取分期付款的，按照相应的分期应付款与该期的实际已付款的差额确

定。 

    买受人在付清本合同约定商品房总价款 70%之前，出卖人有权拒绝交付该商

品房且有权办理该商品房权属转移登记手续，出卖人不承担任何损失和责任。 

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    交付条件交付条件交付条件交付条件    

出卖人应当在收到本合同约定商品房总价款 70%后，书面通知买受人办理交

接手续的时间、地点以及应当携带的证件，根据第十条的规定交付该商品房给买

受人。 

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        逾期交房责任逾期交房责任逾期交房责任逾期交房责任    

  除不可抗力外，出卖人未按照第八条约定的期限和条件将该商品房交付买受

人的，按照下列方式处理。 

逾期超过 60 日后，买受人有权退房。 

买受人退房的，出卖人应当自退房通知送达之日起 30 日内退还全部已付款，

并按照买受人全部已付款的 2%向买受人支付违约金。 

买受人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合同继续履行，自第九条约定的交付期限届满

之次日起至实际交付之日止，出卖人按日计算向买受人支付全部已付款万分之贰

的违约金，并于该商品房实际交付之日起 30 日内向买受人支付违约金。    

第十条第十条第十条第十条        交接手续交接手续交接手续交接手续    

（一）双方进行验收交接时，出卖人应当出示第八条约定的证明文件，并满

足第八条约定的其他条件。出卖人不出示证明文件或出示的证明文件不齐全，或

未满足第八条约定其他条件的，买受人有权拒绝接收，由此产生的逾期交房责任

由出卖人承担，并按照第九条处理。  



    

（二）验收交接后，双方应当签署商品房交接单。由于买受人原因未能按期

办理交接手续的，双方同意按照下列约定方式处理： 

由于非出卖人原因，双方未能在交接通知书规定的期限内办理完毕该商品房

交接手续的，则自交接通知书规定的期限届满之日起，视为出卖人已向买受人交

付该商品房，且买受人已接受该商品房交付现状，而与该商品房有关的风险及所

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物业管理费用、供暖费）全部由买受人承担 。 

（三）双方同意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缴纳各自应当承担的税费。 

第十一条第十一条第十一条第十一条        市政基础设施市政基础设施市政基础设施市政基础设施和其他设施的承诺和其他设施的承诺和其他设施的承诺和其他设施的承诺    

    出卖人承诺与该商品房正常使用直接相关的市政基础设施和其他设施按照

约定的日期达到下列条件： 

 1、市政基础设施： 

（1）上水、下水：2009 年 12 月 25 日 达到使用条件； 

（2）市政双路供电：2009 年 12 月 25 日达到使用条件； 

（3）供暖 ：2009 年 12 月 25 日达到使用条件； 

（4）燃气 ：2009 年 12 月 25 日达到使用条件； 

（5）电话通信线 ：2009 年 12 月 25 日交付，敷设到户； 

（6）有线电视线 ：2009 年 12 月 25 日交付，敷设到户； 

    如果在约定期限内未达到条件，由出卖人负责整改。 

    2、其他设施： 

   （1）公共绿地：2009 年 12 月 25 日 达到使用条件； 

   （3）公共停车场：2009 年 12 月 25 日 达到使用条件； 

    如果在约定期限内未达到条件，由出卖人负责整改。 

第十二条第十二条第十二条第十二条        商品房质量商品房质量商品房质量商品房质量、、、、装饰装饰装饰装饰、、、、设备标准的约定设备标准的约定设备标准的约定设备标准的约定    

    （一）出卖人承诺该商品房使用合格的建筑材料、构配件，该商品房质量符

合国家和本市颁布的工程质量规范、标准和施工图设计文件的要求。 

（二）出卖人和买受人约定如下： 



    

1、该商品房室内空气质量经检测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自该商品房交付之日

起 60 日内，买受人有权退房。 

买受人退房的，出卖人应当自退房通知送达之日起 30 日内退还买受人全部

已付款，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付给利息，给买受人造成损失的

由出卖人承担赔偿责任。因此而发生的检测费用由出卖人承担。 

买受人不退房的或该商品房交付使用已超过 60 日的，买受人应当与出卖人

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2、交付该商品房时，该商品房已经由建设、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

等单位验收合格，出卖人应当与买受人共同查验收房，发现有其他问题的，由出

卖人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工程质量的规范和标准商品房交付之日起 60 日内负责

修复，并承担修复费用。 

3、出卖人交付的商品房的装饰、设备标准应当符合双方约定的标准。达不

到约定标准的，买受人有权要求出卖人赔偿装饰、设备差价。 

具体装饰和设备标准的约定见附件三。 

（三）出卖人和买受人对工程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的，任何一方均可以委托有

资质的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检测，双方均有协助并配合对方检测的义务。    

第十三条第十三条第十三条第十三条        保修责任保修责任保修责任保修责任    

双方应当签订补充协议详细约定保修范围、保修期限和保修责任等内容。 

在该商品房保修范围和保修期限内发生质量问题，双方有退房约定的，按照

约定处理；没有退房约定的，出卖人应当履行保修义务，买受人应当配合保修。 

非出卖人原因造成的损坏，出卖人不承担责任。    

第十四条第十四条第十四条第十四条        使用承诺和风险提示使用承诺和风险提示使用承诺和风险提示使用承诺和风险提示    

    买受人使用该商品房期间，不得擅自改变该商品房的用途、建筑主体结构和

承重结构。除本合同、补充协议及其附件另有约定者外，买受人在使用该商品房

期间有权与其他权利人共同使用与该商品房有关的共用部位和设施，并按照共用

部位与共用房屋分摊面积承担义务。  

出卖人不得擅自改变与该商品房有关的共用部位和设施的使用性质。 



    

第十五条第十五条第十五条第十五条        权属转移登记权属转移登记权属转移登记权属转移登记    

  （一）出卖人保证该商品房没有产权纠纷，因出卖人原因造成该商品房不能

办理产权登记或发生债权债务纠纷的，由出卖人承担相应责任。 

   （二）商品房交付使用后，买受人同意委托出卖人或出卖人指定的第三人向

权属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房屋权属转移登记。 

第十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六条        共有权益的约定共有权益的约定共有权益的约定共有权益的约定    

             1、该商品房所在楼栋的屋面使用权归全体产权人共有。 

  2、该商品房所在楼栋的外墙面使用权归全体产权人共有。 

第十七条第十七条第十七条第十七条        附属建筑物附属建筑物附属建筑物附属建筑物、、、、构筑物的约定构筑物的约定构筑物的约定构筑物的约定    

    双方同意该商品房的地下停车库等附属建筑物、构筑物按照以下方式处理：

出卖人出卖该商品房时，该商品房附属的建筑物、构筑物随同该商品房一并转让。                       

第十八条第十八条第十八条第十八条        不可抗力不可抗力不可抗力不可抗力    

                因不可抗力不能按照约定履行本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全部

免除责任，但因不可抗力不能按照约定履行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应当及时告知另一

方当事人，并自不可抗力事件结束之日起 30 日内向另一方当事人提供证明。 

第十九条第十九条第十九条第十九条        争议解决方式争议解决方式争议解决方式争议解决方式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

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二十条第二十条第二十条第二十条        生效条件生效条件生效条件生效条件    

本合同自下列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生效： 

1、买卖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 

2、出卖人所属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中冶”）董事会、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 



    

3、买受人董事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并经上级有权机构批准； 

4、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如有）； 

5、出卖人已取得规划验收批准文件和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有资质的

房产测绘机构完成的该商品房面积实测技术报告书； 

6、中国中冶境内外股票上市地法律法规以及上市规则对批准本次交易的其

他适用要求。 

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一条    保密条款保密条款保密条款保密条款    

 出卖人和买受人对本合同的内容及相关信息进行保密，并保证所有人员履行

保密义务，但出卖人以及中国中冶应中国境内外有管辖权的证券交易机构关于信

息披露的要求或其他适用的法律、法规的要求必须对本合同内容进行披露的除

外。 

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二条        双方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对本合同中未约定、约定不明或不

适用的内容签订书面补充协议进行变更或补充，但补充协议中含有不合理地减轻

或免除本合同中约定应当由出卖人承担的责任或不合理地加重买受人责任、排除

买受人主要权利内容的，仍以本合同为准。对本合同的解除，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本合同附件及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三条        本合同及附件共______页，一式_陆_份，具有同等法律效

力，其中出卖人 叁_份，买受人 叁 份。 



    

出卖人出卖人出卖人出卖人((((签章签章签章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签订时间签订时间签订时间签订时间：_____年____月____日 

 

签订地点签订地点签订地点签订地点：北京 

 

 

买受人买受人买受人买受人((((签章签章签章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签订时间签订时间签订时间签订时间：      年_____月____日 

    

签订地点签订地点签订地点签订地点：北京 



    

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        房屋平面图及在整个楼栋中的位置图房屋平面图及在整个楼栋中的位置图房屋平面图及在整个楼栋中的位置图房屋平面图及在整个楼栋中的位置图（（（（应标明方位应标明方位应标明方位应标明方位））））    

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        共用部位与共用房屋分摊建筑面积构成说明共用部位与共用房屋分摊建筑面积构成说明共用部位与共用房屋分摊建筑面积构成说明共用部位与共用房屋分摊建筑面积构成说明    

1、 被分摊的共用部位的名称、用途、所在位置、面积。 

2、 参与分摊公用建筑面积的商品房名称、用途、所在位置、面积、分摊系数。 

3、 不分摊的共用部位。 

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        装饰和设备标准的约定装饰和设备标准的约定装饰和设备标准的约定装饰和设备标准的约定        

1、采暖系统： 

（1）集中采暖：【散热器】【地板采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分户采暖：【燃气炉】【电采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采暖设备品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保温材料： 

（1）外墙保温：【挤压聚苯板】【发泡聚苯板】【发泡聚安酯】【 】________； 

（2）内墙保温：【石膏聚苯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外墙：【瓷砖】【涂料】【玻璃幕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内墙：【涂料】【壁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顶棚：【石膏板吊顶】【涂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室内地面：【大理石】【花岗岩】【 水泥抹面】【实木地板】【 】________。 

7、门窗： 

（1）外窗结构尺寸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开启方式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门窗型材：【双玻中空断桥铝合金窗】【塑钢双玻璃】【 】___________。 

8、厨房： 

（1）地面：【水泥抹面】【瓷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墙面：【耐水腻子】【瓷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顶棚：【水泥抹面】【石膏吊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厨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卫生间： 

（1）地面：【水泥抹面】【瓷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墙面：【耐水腻子】【涂料】【瓷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顶棚：【水泥抹面】【石膏吊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阳台：【塑钢封闭】【铝合金封闭】【断桥铝合金封闭】【不封闭】【 】_____。 

11、电梯： 

（1）电梯品牌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电梯速度：_____米/秒； 



    

（3）电梯载重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千克； 

（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中中中冶冶冶冶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二二二二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各位股各位股各位股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东及股东代表东及股东代表东及股东代表：：：：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09]863号文)核准，本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35亿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募集资金总额为189.70亿元，扣除

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约为183.59亿元。 

根据本公司发展需要，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实现资源的

有效配置，力求募集资金使用效益最大化，拟变更部分A股募集资金

用途，有关情况如下： 

一一一一、、、、变更变更变更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述    

本次拟变更投资所涉项目为“工程承包及研发所需设备的购

置”（简称“设备购置项目”），按照本公司A股招股书载明的募集

资金用途，设备购置项目拟使用A股募集资金投资50亿元。由于本公

司各项业务的快速发展对于工程及科研设备需求出现变化及拟购置

设备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等原因，拟将设备购置所涉的具体工程及科

研设备明细予以调整。 

本次拟变更项目所涉及募集资金28.71亿元，占公司A股募集资金

净额的15.64%，本公司拟将募集资金增资下属子公司，并由下属子公

司进行具体设备购置。 

二二二二、、、、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及变更情况及变更情况及变更情况及变更情况情况情况情况    

（一）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本公司设备购置项目原定的设备清单及投资概算如下表所示： 

数量数量数量数量    平均单价平均单价平均单价平均单价    
序序序序号号号号    设备名称设备名称设备名称设备名称    

（（（（台台台台////套套套套））））    （（（（亿元亿元亿元亿元））））    

总价总价总价总价    

（（（（亿元亿元亿元亿元））））    

1111    施工设备施工设备施工设备施工设备    74747474    0.440.440.440.44    32.3132.3132.3132.31    

 双护盾硬岩 TBM 及其附属设备 2 2.64 5.28 

 液压双轮铣槽机 4 0.23 0.94 

 泥水平衡盾构机 5 0.73 3.65 

 管片预制厂 2 0.46 0.91 

 全回转全套管工程钻机 5 0.27 1.06 

 900T 履带式起重机 5 0.87 4.35 

 750T 履带式起重机 7 0.64 4.45 

 400T 履带式起重机 9 0.45 4.04 

 350T 履带吊 13 0.33 4.23 

 200T 履带吊 10 0.18 1.82 

 液压抓斗机 12 0.13 1.58 

2222    重大检测重大检测重大检测重大检测、、、、试验设备试验设备试验设备试验设备    21212121    0.080.080.080.08    1.641.641.641.64    

3333    重大焊接研发设备重大焊接研发设备重大焊接研发设备重大焊接研发设备    23232323    0.060.060.060.06    1.371.371.371.37    

4444    重大材料研发设备重大材料研发设备重大材料研发设备重大材料研发设备    11111111    0.100.100.100.10    1.141.141.141.14    

5555    重大中试生产技术装备重大中试生产技术装备重大中试生产技术装备重大中试生产技术装备    13131313    0.160.160.160.16    2.032.032.032.03    

6666    钢渣热闷环保技术装备钢渣热闷环保技术装备钢渣热闷环保技术装备钢渣热闷环保技术装备    2222    3.863.863.863.86    7.727.727.727.72    

7777    其他装备其他装备其他装备其他装备    10101010    0.400.400.400.40    4.044.044.044.04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50.24                 50.24                 50.24                 50.24    

设备购置项目中使用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总额为50亿元，项目投



    

资总额超过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的部分以自筹资金投入。该项目预期

内部收益率为13.21%，投资收益率为21.75%，静态回报期为6.34年，

动态回报期为7.92年。 

（二）设备购置项目变更情况及变更后基本情况 

1、设备购置项目变更情况 

经本公司审慎论证，上述设备购置清单中原拟购设备中起重设备

29 台（套）将不发生变化，该部分涉及总金额约为 8.08 亿元；盾构

机 4 台（套）将不发生变化，涉及总金额为 2.52 亿元；重大检测、

试验设备，重大焊接研发设备，重大材料研发设备，重大中试生产技

术装备，其他设备等不发生变化部分涉及总金额约为 10.69 亿元。上

述不发生变更的拟购设备金额约为 21.29 亿元。其余拟发生变更的设

备购置金额约为 28.71 亿元，调整的主要内容为，减少了部分起重设

备、岩土施工设备的购置金额，增加了地面施工设备，钢构机加设备，

重大检测、试验设备，重大研发设备，重大中试生产技术设备，环保

设备以及其他装备的购置金额。 

2、变更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设备购置计划变更后，本公司设备购置项目的设备清单及投资概

算如下表所示： 

数量数量数量数量    平均单价平均单价平均单价平均单价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设备名称设备名称设备名称设备名称    

（（（（台台台台////套套套套））））    （（（（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总价总价总价总价    

（（（（亿亿亿亿元元元元））））    

1 施工设备 1199 200.33 24.02 

 其中：起重设备 167 641.48 10.71 

  地面施工设备 173 137.63 2.38 



    

数量数量数量数量    平均单价平均单价平均单价平均单价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设备名称设备名称设备名称设备名称    

（（（（台台台台////套套套套））））    （（（（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总价总价总价总价    

（（（（亿亿亿亿元元元元））））    

  岩土施工设备 398 190.08 7.57 

  钢构机加设备 461 72.90 3.36 

2 重大检测、试验设备 466 56.31 2.62 

3 重大研发设备 1700 24.29 4.13 

4 重大中试生产技术设备 618 136.97 8.46 

5 环保设备 1382 17.94 2.48 

6 其他装备 3743 22.52 8.43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50.15 50.15 50.15 50.15    

项目变更后，设备购置项目中，使用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总额仍

为 50 亿元，项目投资总额超过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的部分以自筹资

金投入。 

3、变更后的预计投资进度 

变更后的设备购置项目相关募集资金 50 亿元仍分 5 年投入，各

年资金使用计划见下表： 

募集资金使用进度（万元） 募集资金使用

金额（万元）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500,000 61,561 241,929 126,141 48,663 21,706 

4、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分析及预期效益 

上述设备购置明变更后，设备购置项目的预期投资收益率为

21.79%、内部收益率为 15.99%、静态投资回收期为 6.34 年、动态投



    

资回收期为 7.77 年。 

通过对该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可以看出预测经济指标较为理

想。从投资收益率来看，预期 21.79 %的收益率，比基准收益率 9%

高出 12.79 个百分点；从投资回报期来看，静态回报期为 6.34 年，

动态回报期为 7.77 年，均低于拟购置设备的经济寿命期；从敏感性

分析等指标来看，该项目受可变性因素影响较小。 

三三三三、、、、变变变变更更更更 AAAA 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的的的具体具体具体具体原因原因原因原因    

本次拟将设备购置项目所涉的具体工程及科研设备明细进行上

述调整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1、本公司工程承包业务市场的变化 

（1）国内钢铁和有色行业产业布局和产品结构调整，要求淘汰

落后产能和提升技术水平、环保节能水平，更新改造、环保节能改造、

工艺流程改造、协力检修项目增多； 

（2）政府和大型企业对商业楼宇、市政建筑的投资保持平稳增

长，公共建筑、房地产项目增多，保障性住房的开发带来民用建筑工

程项目增多； 

（3）城市综合开发带来的高速公路、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增多，

城市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增多； 

（4）资源开发带来矿山工程项目增多。 

2、拟购置设备更符合各相关子公司根据生产对设备的需求 

变更后的拟购置设备与原定的购置设备对比，涉及的购置设备类



    

别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其中，施工设备占投资的比重由变更前的64.3%

降低到 48.3%；重大研发设备占投资的比重由变更前的 5%增加到

7.8%；重大中试生产技术设备占投资的比重由变更前的 4%增加到

14.7%。具体分析可得出，由于本公司各相关子公司对冶金、交通、

能源等领域基础工程建设的设备需求发生变化，拟购中小型设备增

多，设备台套数量大幅增加，大型岩土设备有所减少，大型起重设备

有所减少。拟购设备更符合企业的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更有利于提

高设备的使用效率。 

3、拟购置设备技术水平更加提高 

拟购置设备中，涉及检测、试验设备，重大研发设备，重大中试

生产技术设备的金额增加幅度大，拟购置设备数量增多，使设备的技

术水平更加提高。    

四四四四、、、、本次变本次变本次变本次变更更更更 AAAA 股募集资金用途股募集资金用途股募集资金用途股募集资金用途所涉项目所涉项目所涉项目所涉项目的市场前景的市场前景的市场前景的市场前景    

由于国内钢铁生产和消费结构变化，国内钢铁行业正从数量增长

型向质量、效益和环保节能型转变。为此，本公司不断提升技术和装

备实力，加大工程承包主业中钢铁冶金工程承包向钢铁深加工领域的

转型力度，增强房屋建筑工程、环保节能工程等其他非冶金工程领域

的实力。从本公司各子公司近年转型发展情况分析，国内钢铁冶金的

深加工行业、有色冶金、房屋建筑、交通基础设施、环保节能、海外

矿山等工程领域都得到了长足发展。 

从国内来看，按照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要求，我国将着力调

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着力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经济处在新一轮的增长周期中



    

高位运行，市场投资需求将在一定时期内积极保持较高水平，能源、

交通、水利、城市市政、国防等部门的工程建设和基础建设快速发展

将持续对本公司发展带来机遇。从国外来看，随着市场的持续复苏，

尤其是一些新兴市场的快速发展，也为本公司发展带来了新的增长空

间，这些都为新装备的研发和应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市场。 

本公司本次对部分购置设备类型的调整，将有利于提高技术和装

备水平，提升工程承包、装备制造业务能力，并对资源开发等其他主

业板块产生协同效应，改善公司整体毛利率水平，为本公司把握进一

步发展的机遇打下扎实基础。 

五五五五、、、、独立董事独立董事独立董事独立董事、、、、监事会监事会监事会监事会、、、、保荐人意见保荐人意见保荐人意见保荐人意见    

就本次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事宜，根据相关监管规定，本公司全体

独立董事、监事会和 A 股保荐机构分别发表了意见，具体如下： 

全体独立董事认为： 

1、 本公司本次对 A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工程承包及研发

所需设备的购置项目”的购置设备明细进行调整是在对募投

项目的实施、发展前景及本公司下属相关子公司的实际业务

情况等进行综合考虑基础上进行的调整，有利于提高本公司

A 股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促进本公司长远发展； 

2、 本次调整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 本次调整涉及的相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4、 同意对 A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工程承包及研发所需设

备的购置项目”的购置设备明细进行调整。 



    

本公司监事会认为： 

1、 本公司为适应国家对钢铁和有色行业结构布局的调整和淘

汰落后产能的产业政策，变更 A 股募集资金部分投资项目，

符合本公司发展需要，不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2、 同意本公司按照《关于部分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对“工程承包及研发所需设备的购置项目”的购置设备明细

进行调整。 

本公司的 A 股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中国中冶本

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是基于中国中冶业务快速发展对于工程及

科研设备需求变化等原因适时做出的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未

改变项目募集资金投入金额，根据公司测算，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

预测效益高于变更前投资效益，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有利于提

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已经履行了中国中冶内部投资决策

的相关程序，并已经中国中冶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监

事会、独立董事均发表了同意意见，决策程序合法合规。现提请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三月十六日 


